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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9665][bookmark: _Toc18340][bookmark: _Toc11491][bookmark: _Toc6257][bookmark: _Toc2494][bookmark: _Toc211070493][bookmark: _Toc15810][bookmark: _Toc12800][bookmark: _Toc29383][bookmark: _Toc29367066]前    言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关于印发﹤2023年第二批协会标准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协字〔2023〕50号）的要求，编制组经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内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共分7章，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环境舒适性评估、绿色建构评估、智慧运维评估、低碳运行评估。
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直接或间接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建筑设计专业委员会归口管理，由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地址：北京市车公庄大街19号，邮政编码：100044）。
主 编 单 位：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参 编 单 位：××××××××××××××
××××××××××××××
××××××××××××××
主要起草人：×××  ×××  ×××  ×××  ×××  ×××  ×××
×××  ×××  ×××  ×××  ×××  ×××  ×××
主要审查人：×××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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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211070494][bookmark: _Toc211006657][bookmark: OLE_LINK26]总  则
1.0.1 为贯彻国家绿色发展理念，提升建筑整体品质与性能，规范绿色建筑在环境舒适、智慧调控、绿色建构与低碳运行等方面的性能要求，并提供量化评估依据，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民用绿色建筑的设计、施工、运行及最终性能评估，工业建筑可参照执行。
1.0.3 绿色建筑高品质性能评估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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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ookmark: _bookmark1][bookmark: _Toc211006658][bookmark: _Toc211070495][bookmark: _Toc21416][bookmark: _Toc20189][bookmark: _Toc3835][bookmark: _Toc15327][bookmark: _Toc21068][bookmark: _Toc28961][bookmark: _Toc11445][bookmark: _Toc9604][bookmark: _Toc6544][bookmark: _Toc27785]术  语

2.0.1 [bookmark: OLE_LINK11]智慧化面积覆盖率coverage rate of intelligentized area
是指建筑中实现智慧化调控的设备系统服务的建筑面积占有调控需求的总建筑面积的比例。
【条文说明】本标准中确定的智慧运维评估指标体系包含了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照明系统、电梯系统、生活热水系统、室内环控系统和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当系统按本标准测评方法达到智慧化程度时计算该类系统的智慧面积覆盖率，并按各类系统的权重计算总的智慧化面积覆盖率。
2.0.2 建筑碳排放量 building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在设定计算条件或实际运行条件下，以年为周期流入建筑红线内的能量和流出建筑红线外的能量，按碳排放因子换算为碳排放量后，两者的差值，即建筑运行阶段自身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量。
2.0.3 建筑碳排放强度building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intensity 
建筑碳排放量与建筑面积的比值。
2.0.4 基准建筑 reference building 
[bookmark: OLE_LINK19]基准建筑是以被测评建筑模型为基础，且符合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55015-2021相关要求的建筑。
2.0.5 [bookmark: OLE_LINK14]建筑降碳率building carbon dioxide reducing ratio 
基准建筑碳排放强度和被测评建筑碳排放强度的差值，与基准建筑碳排放强度的比值。 
2.0.6 综合舒适度comprehensive comfort level
建筑综合舒适度是指建筑为使用者提供的整体满意和愉悦的感受，是多种环境因素协同作用后，形成的综合性感知状态。
[bookmark: OLE_LINK2]【条文说明】高品质绿色监护合舒适度包括客观测评和主观感受两个方面，客观指标包括：室内热舒适性、室内光环境、室内声环境、室内空气质量四个维度。主观指标为建筑使用者从美观感受、物理感受和体验感受等方面对建筑的主观评价。



3 [bookmark: _Toc211070496][bookmark: _Toc211006659]基本规定
[bookmark: _Toc211006660][bookmark: _Toc211070497]3.1  一般规定
3.1.1 高品质绿色建筑性能评估应以单栋建筑或建筑群为评价对象。
3.1.2 高品质绿色建筑性能评估应在项目竣工后进行。
3.1.3 [bookmark: _Hlk209114340]高品质绿色建筑性能评估申请方应提供评估需要的资料，并对资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负责，资料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项目竣工资料及相关计算书；
2 按照《绿色建筑应用绿色建材比例核算技术标准》要求的应用绿色建材比例计算报告；
3 一年以上的逐月、分项能耗记录及账单；
4 主要设备运行记录；
5 运行时间表；
6 项目入住率等信息。
[bookmark: _Toc211006661][bookmark: _Toc211070498]3.2  指标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5]3.2.1高品质绿色建筑性能评估包括环境舒适性、建构绿色化、调控智慧化和运行低碳化四个维度。
3.2.2高品质绿色建筑的性能应满足表3.2.2的要求。
表3.2.2   高品质绿色建筑的性能要求
	评级指标
	指标要求

	舒适度不满意率
	≤10%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绿色建材使用率
	≥80%

	[bookmark: OLE_LINK9]智慧化面积覆盖率
	≥70%

	建筑降碳率
	≥18%


[bookmark: OLE_LINK29]3.2.1~3.2.2【条文说明】高品质绿色建筑从传统的“节能环保”拓展为一个更全面、更人性化、面向未来的综合性能标准，呼应“品质提升、智慧运维、绿色赋能、低碳转型”的目标，提出环境舒适性、建构绿色化、调控智慧化和运行低碳化四个维度评价指标，具体包括舒适度不满意率、绿色建材使用率、智慧化面积覆盖率以及建筑降碳率。推动低碳建筑规模化发展是《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等中央政策文件中提出城乡建设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的重点任务。高品质绿色建筑应在现有节能标准基础上建筑降碳水平大幅提升，建筑碳排放强度显著下降，并且具备2030年前大规模推广的可能。现行全文强制标准GB55015建筑碳排放在2016执行的节能标准的基础上下降40%，高品质绿色建筑降碳率为2016节能标准的基础上下降50%以上，按现行标准折算降碳率在GB55015的基础上再下降18%。


4 [bookmark: _Toc211070499][bookmark: _Toc211006662]环境舒适评估
4.1 [bookmark: _Toc211070500][bookmark: _Toc211006663]评估指标
4.1.1 [bookmark: OLE_LINK17]建筑综合舒适度应包括客观和主观评价指标。
【条文说明】建筑综合舒适度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概念，其科学评价需要融合客观与主观两类指标。客观评价指标是指通过精密仪器测量的物理参数（如温度、湿度、照度、噪声分贝、等），它为舒适度提供了可验证、可复现的定量基准。然而，舒适本质上是人的感知与体验，因此需要引入主观评价指标，即通过标准化问卷、访谈、行为观察等方式，直接收集建筑使用者的感受与满意度。
4.1.2 [bookmark: OLE_LINK16]舒适性客观评价指标应包括室内热湿环境、光环境、声环境和空气品质。高品质绿色建筑环境参数应满足设计要求，当设计文件无明确规定时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条文说明】环境参数测试结果判定以设计要求为主，若设计文件没有相关要求以相关国家标准要求作为判定依据。
4.1.3 舒适性主观评价指标包含美观感受、物理感受和体验感受评价，宜根据具体建筑功能、特点等设置调查问卷。
【条文说明】本条文对主观评价包含的内容做了规定，具体问卷设置可参照表1。
表4.1.3  舒适性主观评价指标设置参考
	评价维度
	评价指标

	A. 建筑视觉感受
	a1建筑外观效果

	
	a2建筑装饰美观性

	
	a3建筑视野，周边环境

	
	a4建筑景观、绿化等

	
	a5人文感受

	B.建筑物理感受
	b1热湿环境

	
	b2建筑采光

	
	b3声环境

	
	b4空气质量（建筑通风）

	
	b5自然通风效果

	
	b6冷风侵入感受

	C. 建筑体验感受
	c1设备设施便利性

	
	c2空间感受

	
	c3空间环境维护

	
	c4标识、导向

	
	c5人性化



4.2 [bookmark: _Toc211070501][bookmark: _Toc211006664]测评方法
1. 
2. 
3. 
4. 
4.1 
4.2 
4.2.1 环境舒适性客观评价以实测方式进行，测试典型功能房间环境参数，测试比例宜不低于10%。具体测试方法参照GB 50243《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和《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
【条文说明】环境舒适性客观指标参数测试点位布置、仪器、要求等在相关规范中有明确规定，本标准不再重复要求。
4.2.1 环境舒适性测试宜在夏季、冬季和过渡季典型工况进行。
【条文说明】高品质绿色建筑舒适性评价宜覆盖一整年，测试包含四个季节典型工况，根据典型工况测试结果综合评价。
4.2.2 舒适性测试参数应包括下列参数：
1 温度；
2 相对湿度；
3 照度；
4 噪声；
5 二氧化碳浓度；
6 PM2.5。
【条文说明】本条对四个维度测试参数提出要求，四个维度涉及温湿度、照度、炫光、甲醛、一氧化碳等几十个参数，基于人体对参数的敏感程度、测试的可操作性等因素选取6个参数。
4.2.3 主观评价通过对一定数量建筑使用者调查获取。
4.3 [bookmark: _Toc211006665][bookmark: _Toc211070502]计算方法
4.3.1 建筑综合舒适度评分计算和建筑综合不满意率按下式计算：
           （4.3.1-1）
             （4.3.1-2）
式中：
R——建筑综合不满意率；
W——建筑综合评分；
SO——建筑客观评分；
SS——建筑主观评分。
[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_Hlk211094207]【条文说明】高品质绿色建筑通常包含本土化、智慧、人文、自然、健康等诸多内涵，是技术、空间、环境与文化统一的建筑作品，客观舒适性是建筑基本要求，美观、空间、自然环境等主观舒适性是高品质具体体现，因此对于高品质评价主观和客观设置相同比重。
4.3.2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环境舒适性客观评分应按下式计算：
       （ 4.3.2）
式中：
So——建筑客观评分
Sh——热舒适客观评分
Sl——光环境客观评分
Sv——声环境客观评分
[bookmark: OLE_LINK30]Sq——空气质量客观评分
【条文说明】本条给出了舒适性客观评价的计算方法。
4.3.3 [bookmark: OLE_LINK18]环境热舒适性评分为冬季、夏季、过渡季综合评分，每个季节分值为达到设计或规范值的区域所占的百分比乘以100。热舒适性客观评分计算公式如下：
      （ 4.3.3）
式中：
Sh——热舒适典型工况客观评分
Xs——供冷季典型工况客观评分
Xw——供暖季典型工况客观评分
Xss——春夏过渡季典型工况客观评分
Xaw——秋冬过渡季典型工况客观评分
[bookmark: _Hlk196062965]Qs/w/ss/aw——各项权重系数，通过专家评分法给出不同气候区的权重系数，见表4.3.3。
[bookmark: _Ref197955980]表 4.3.3自适应系数不同气候区各季节计算权重系数Qs/w/ss/aw
	权重系数
	严寒地区
	寒冷地区
	夏热冬冷地区
	夏热冬暖地区
	温和地区

	供冷季
	0.3
	0.3
	0.5
	0.8
	0.1

	供暖季
	0.5
	0.4
	0.3
	/
	0.1

	春秋过渡季
	0.1
	0.15
	0.1
	0.2
	0.4

	秋冬过渡季
	0.1
	0.15
	0.1
	/
	0.4

	注：春秋过渡季与秋冬过渡季可根据实际情况合并为1个过渡季进行计算。权重取两者之和。



4.3.4 室内光环境、声环境、控制质量客观分值为达到设计或规范值的区域所占的百分比乘以100。

5 [bookmark: _Toc211006666][bookmark: _Toc211070503]
绿色建构评估
5.1 [bookmark: _Toc211070504][bookmark: _Toc211006667][bookmark: OLE_LINK27]评估指标
5.1.1 绿色建构评估指标为绿色建材应用比例。
5.1.2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的计算指标由主体及围护结构工程用材、装饰装修工程用材、机电安装工程用材、室外工程用材4类一级指标组成，且每类指标按子类别分设二级指标，二级指标下设三级指标。
5.1.3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4类一级指标合计100分，其中，主体及围护结构工程用材指标设置45分、装饰装修工程用材指标设置35分、机电安装工程用材指标设置15分、室外工程用材指标设置5分。
【条文说明】本条一级指标及分值设置参照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 -2019（2024年版）第7.2.18条。

5.2 [bookmark: _Toc211070505][bookmark: _Toc211006668]评估方法
5. 
5.1 
5.2 
5.2.1 绿色建材使用率评估采用资料核查的方式。
5.2.2 评估项目应提交绿色建材评价相关的资料，并保证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可追溯性，提交资料包括：
1 设计绿色建材的种类、数量及应用比例；
2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书，绿色建材应用汇总表；
3 绿色建材进场专项台账、工程采购材料清单、质量证明文件等；
4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报告及工程材料决算明细清单。
5.2.3 评估机构依据提供资料进行绿色建材应用比例核算。

5.3 [bookmark: _Toc211070506][bookmark: _Toc211006669]计算方法
5.3.1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P=〔（Q1+Q2+Q3+Q4）/100〕×100%        （5.3.1）
式中：
P——绿色建材比例；
[bookmark: _Hlk152253316]Q1——主体及围护结构工程用材指标实际得分值；
Q2——装饰装修工程用材指标实际得分值；
Q3——机电安装工程用材指标实际得分值；
Q4——室外工程用材指标实际得分值。
[bookmark: OLE_LINK22]【条文说明】本条计算方法参照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 -2019（2024年版）第7.2.18条。
5.3.2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各项计算指标的实际得分值按《绿色建筑应用绿色建材比例核算技术标准》要求计算。
5.3.3 [bookmark: OLE_LINK12]绿色建材评价提供的资料要求和流程应符合《绿色建筑应用绿色建材比例核算技术标准》的要求。
5.3.2~5.3.3【条文说明】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绿色建筑应用绿色建材比例核算技术标准》在国标《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的基础上对二级指标做了补充并细化了三级指标，对评价流程和资料提出要求。
8




6 [bookmark: _Toc211006670][bookmark: _Toc211070507]智慧运维评估
6.1 [bookmark: _Toc211070508]评估指标
6.1.1 智慧运维评估指标体系由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照明系统、电梯系统、生活热水系统、室内环控系统和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6类指标组成。每类指标包含基础项和创新项。评估指标体系还统一设置控制项。
【条文说明】本标准针对高品质绿色建筑设备系统智慧化程度的评估，重点从影响建筑室内环境以及使用功能的机电系统进行评价，此外，响应国家双碳战略目标，建筑中采用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越来越普及，因此，智慧运维评估指标体系包含了暖通空调系统、照明系统、电梯系统、生活热水系统和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六类指标。针对评估指标体系整体设置了一个控制项，要求设置建筑设备及能源系统智慧管控平台，可以设置一个总平台，也可以是多个平台，覆盖建筑能源管理和建筑设备及系统检测与控制的功能。
6.1.2 控制项的评定结果为满足或不满足；基础项和创新项的评定结果为分值。
6.1.3 进行智慧运维评估时，应先审查是否满足控制项的指标要求。控制箱指标满足要求后，应再进行基础项和创新项的评价。
6.1.4 高品质绿色建筑智慧化评估控制项、基础项和创新项指标及分值应符合表6.1.4的规定。
表6.1.4高品质绿色建筑智慧化评估指标评分规则
	分类指标
	分类子项
	评价要求
	分值

	控制项
	设置建筑设备及能源系统智慧管控平台（或能源管理平台、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分别设置）
	满足项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
	基础项
	冷热源
	对冷热源设备（冷水机组、热泵、锅炉等）的运行状态、故障报警状态能实现监测
	3

	
	
	
	对冷热源设备的重要运行参数能实现监测
	3

	
	
	
	冷热源设备的制冷量、制热量可实现计量、并能存储
	3

	
	
	
	对室外环境干、湿球温度能实现监测
	3

	
	
	
	对冷热源设备的耗电量可实现计量、并能存储
	3

	
	
	
	冷热源设备可实现远程启停控制、时间表控制
	6

	
	
	
	可根据室外温度、冷/热负荷或供、回水温度等参数自动调控制冷/制热机组的运行参数
	6

	
	
	
	冷水机组、冷却塔、冷却水泵、冷水泵、以及阀门可实现联动启停控制
	6

	
	
	输配
	对热水泵、冷水泵、冷却水泵、冷却塔风机的运行状态、故障报警状态能实现监测
	2

	
	
	
	对热水泵、冻水泵、冷却水泵、冷却塔风机频率或档位能实现监测
	2

	
	
	
	对冷却塔出水温度能实现监测
	2

	
	
	
	对冷冻水系统的供回水温度能实现监测
	2

	
	
	
	对冷却水系统的供回水温度能实现监测
	2

	
	
	
	对冷冻水泵、冷却水泵的电量可实现计量、并能存储
	3

	
	
	
	冷冻水泵运行频率可根据监测参数实现自动控制
	6

	
	
	
	冷却水泵运行频率可根据监测参数实现自动控制
	6

	
	
	
	冷却塔风机运行频率可根据监测参数实现自动控制
	6

	
	
	
	对冷冻水泵、冷却水泵、冷却塔可实现远程启停控制、时间表控制
	6

	
	
	末端
	对空调机组、新风机组、风机盘管、通风机等末端设备的运行状态、故障报警状态能实现监测
	3

	
	
	
	对空调机组/新风机组的电动风阀、电动水阀的状态能实现监测
	3

	
	
	
	对空调机组/新风机组的送风温度、回风温度和新风温度能实现监测
	3

	
	
	
	对空调机组/新风机组的风机状态、频率或档位能实现监测
	3

	
	
	
	可根据送风温度、回风温度等监测参数控制空调机组、新风机组的风机频率、水阀开度
	6

	
	
	
	可根据室内CO2浓度、空气品质等监测参数控制调节新风机组的风机频率、风阀开度
	6

	
	
	
	对空调机组、新风机组、风机盘管、通风机等末端设备可实现远程启停控制、时间表控制
	6

	
	创新项
	采用其他创新性的方式或技术，可实现系统的自学习、自诊断、辅助决策和执行能力，实现能源的高效利用（如制冷机房采用了自动寻优控制策略，可基于运行数据自动控制系统运行参数，提升冷源系统运行能效）
	10

	照明系统
	基础项
	建筑照明系统耗电量可实现计量、并能存储
	10

	
	
	建筑走廊、卫生间、车库等公共区照明系统设置智能控制，实现智能控制的面积比例达到70%以上
	70

	
	
	建筑其他功能区域照明系统设置智能控制，实现智能控制的面积比例达到70%以上
	20

	
	创新项
	采用其他创新性的方式或技术，实现系统的自学习、自调节能力，实现能源的高效利用（如功能区域可根据环境变化、照度、人员需求等自动调节灯光效果的控制系统）
	10

	电梯系统
	基础项
	对电梯的运行状态、故障报警状态能实现监测
	20

	
	
	建筑电梯系统可实现耗电量可实现计量、并能存储
	20

	
	
	对两部及以上的电梯集中排列时，可实现群控
	60

	
	创新项
	采用其他创新性的方式或技术，实现系统的自学习、自调节能力，实现能源的高效利用（如设置了当电梯无外部召唤，且电梯轿厢内一段时间无预设指令时，可自动关闭轿厢照明及风扇）
	10

	生活热水系统
	基础项
	对生活热水系统的制热设备（空气源热泵、太阳能集热器等）运行状态、故障报警状态能实现监测
	10

	
	
	对生活热水循环泵运行频率能实现监测
	10

	
	
	对生活热水的供水温度、系统回水温度等参数能实现监测
	10

	
	
	生活热水系统可实现能耗可实现计量、并能存储
	10

	
	
	生活热水制热设备的加减机能根据监测参数自动控制
	20

	
	
	生活热水循环泵能根据监测参数进行频率调节
	20

	
	
	生活热水设备可实现远程启停控制、时间表控制
	20

	
	创新项
	采用其他创新性的方式或技术，实现系统的自学习、自诊断、辅助决策和执行能力，实现能源高效利用
	10

	室内环控系统
	基础项
	对室内温湿度能实现监测，有温控需求的面积覆盖率达到70%以上
	30

	
	
	对室内PM2.5、PM10、CO2、TVOC等的浓度能实现监测
	10

	
	
	监测数据能实现实时显示与储存、限值设定及越限报警功能
	10

	
	
	室内温湿度能与空调系统进行联动
	20

	
	
	室内CO2等浓度能与新风系统联动
	20

	
	
	室内PM2.5、PM10浓度与空调系统新风系统能实现联动
	10

	
	创新项
	采用其他创新性的方式或技术，实现系统的自学习、自诊断、自调节能力，实现能源的高效利用（如室内空气品质参数与门窗启闭能实现联动；活动遮阳设施可根据室内环境参数实现自动调节等）。
	10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基础项
	对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运行状态、故障报警状态能实现监测
	20

	
	
	对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关键运行数据能实现监测
	30

	
	
	对太阳能发电量、用电量可实现计量、并能存储
	30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可实现自动控制
	20

	
	创新项
	采用其他创新性的方式或技术，实现系统的自学习、自调节能力，实现能源高效利用（如太阳能光伏发电采用了供需匹配、优化运行的控制措施）
	10


【条文说明】智慧运维评估指标体系的每类指标的基础项从设备系统的状态监测、运行参数监测、室内环境感知参数监测、节能控制、能耗管理等方面设置评价要求，每项评价要求设置体现其权重的分值。创新项评价指标从学习优化、节能高效方面设置评价要求，目的是引导高品质绿色建筑实现更高的智慧运维管理水平。
6.2 [bookmark: _Toc211070509]评估方法
6.2.1 智慧化评估方法应采用资料核查结合现场检查的方式。
【条文说明】本条规定了智慧运维评估的方法。资料核查的主要内容包含竣工图、设备系统监控平台产品说明书、深化设计方案、监控平台调试记录、运行记录等。
6.2.2 智慧化评估流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竣工图纸和评价指标要求梳理各系统监控功能清单；
2  现场核查各系统实际运行是否实现清单要求的监测、控制及优化功能；
3  根据现场核查结果对智慧化各项指标打分；
4  计算智慧化面积覆盖率。
【条文说明】智慧化评估流程首先根据暖通专业、给排水专业、电气专业及智能化专业图纸梳理被评建筑各设备能源系统的监测项目及控制功能清单，并与评价指标体系的要求进行核对，然后现场检查实际项目中是否实现了清单中各项监测及控制要求，并针对评价指标体系表进行打分，最后计算智慧化面积覆盖率。

6.3 [bookmark: _Toc211070510]计算方法
6.3.1 [bookmark: _Ref73656099][bookmark: _Toc111585103][bookmark: _Ref25590327]各系统基础项指标的总分值为100分，当有不适用项时，本系统指标得分应按6.3.1式计算：
	 	(6.3.1)
式中：
——第i类系统的基础项指标得分；
——按参评项计算的第i类系统指标得分直接累计值；
——第i类指标不参评项的累计分值。
【条文说明】由于建筑能源系统形式的差异，各类指标尤其是暖通空调系统的基础项可能存在不适用项，对不适用的评分项可以不予评定。这样，适用于各参评指标的评分项的条文数量和总分值可能不一样。对此，计算被评建筑各类设备能源系统基础项的实际得分值与适用于建筑该类系统的评分项总分值的比率，以反映建筑该类系统实际智慧化水平的相对得分率。
6.3.2 各系统创新项分值为10分，各系统评价总分应为基础项得分和创新项得分之和。
6.3.3 当系统评价分值达到60分以上时，可认为该项系统达到智慧化程度，并按6.3.3式计算该系统的智慧化面积覆盖率：
                                (6.3.3)
式中：——第i类设备系统智慧化面积覆盖率；
满足智慧化程度要求的第i类系统服务的建筑面积或智慧化系统数量；
——第i类系统有环控需求的建筑面积或全系统数量。
6.3.4 建筑设备系统智慧化面积覆盖率指标应按6.3.4式计算，各系统权重取值按表6.3.4取值。
                             （6.3.4）
式中：
——建筑设备系统智慧化面积覆盖率；
[bookmark: OLE_LINK13]——第i类系统的权重，按表6.3.4取值，当建筑有不适用的系统时，各系统的权重应按表6.3.4中的权重除以适用于该建筑的系统的权重之和计算；
——第i类系统智慧化面积覆盖率；
——高品质绿色建筑参与智慧化评价的系统数量。

表6.3.4  高品质绿色建筑智慧化评估各类系统计算权重
	设备系统形式
	权重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
	0.35

	照明系统
	0.2

	电梯系统
	0.1

	生活热水系统
	0.1

	室内环控系统
	0.15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0.1



【条文说明】由于建筑功能、气候区、能源系统形式的差异，有些建筑未设置某类系统，如生活热水系统或者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等，因此，智慧化评估会存在不适用的系统形式，这种情况，参与评价的系统的权重需要重新计算。比如某建筑未设置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则适用于该建筑的系统的权重之和是0.9，则重新计算其他能源系统的权重，暖通空调系统的权重为：0.35/0.9=0.39；照明系统的权重为：0.2/0.9=0.22；电梯系统的权重为：0.1/0.9=0.11；生活热水系统的权重为：0.1/0.9=0.11；室内环控系统的权重为：0.15/0.9=0.17。

7 [bookmark: _Toc211070511]低碳运行评估
7.1 [bookmark: _Toc211070512]评估指标
7.1.1 高品质绿色建筑运行低碳评价计算边界应包括供暖、通风、空调、照明、生活热水、电梯、插座与炊事等用能系统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不应包括建筑向外部提供热力、冷量、电力的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以及充电桩、数据中心、工业生产等非建筑功能用能所产生的碳排放。
【条文说明】建筑碳排放量指建筑运行阶段自身所需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计算范围为建筑红线内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不包括建筑向外部提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以及充电桩、数据中心、工业生产等非建筑功能用能所产生的碳排放。
随着建筑光伏一体化、区域供冷、区域供热等建筑及区域降碳技术的发展，建筑在满足自身各项用能需求的前提下，可能会产生或提供额外的能源供其他建筑和设施使用，如图1所示。在这种情况下，该部分能源属于其他建筑和设施所需的能源消耗，从实际使用的角度，该部分能源消耗所产生的碳排放应属于其他建筑碳排放量的计算范围。因此本条规定建筑碳排放量为流入建筑红线内的能量和流出建筑红线外的能量，按碳排放因子换算为碳排放量后，两者的差值。其中流入建筑红线内的能量包括建筑红线外供入建筑的电量、冷量和热量所产生的能耗；流出建筑红线外的能量包括建筑向外部供电、供冷和供热产生的能耗。
[image: ]
图7.1.1 建筑用能系统及建筑碳排放范围
7.1.2 高品质绿色建筑运行低碳评价指标应采用建筑降碳率。
【条文说明】建筑降碳率是用于评价建筑降碳水平的重要指标。我国零碳建筑碳排放指标确定主要基于以下原则：一是鼓励建筑实现零碳排放的责任；二是在技术经济合理的情况下通过绿色电力交易、绿色电力证书交易或碳排放权交易等市场化交易机制扣减剩余碳排放；三是为我国建筑运行降碳制定最高的发展目标。因此，高品质绿色建筑计算降碳率时，设计建筑与基准建筑均不含通过绿色电力交易、绿色电力证书交易或碳排放权交易扣减的碳排放量。

7.2 [bookmark: _Toc211070513]评估方法
7.2.1 评估机构应对被评建筑进行图纸分析和现场核查，评估指标宜采用模拟分析和监测数据统计分析的方法进行计算。
7.2.2 高品质绿色建筑运行低碳评估宜基于设计工况和运行工况分别测评。
【条文说明】建筑设计方案决定了建筑全过程的低碳运行水平，为避免低用能密度、低节能水平建筑用能水平升高导致以后运行碳排放水平增长的情况，高品质绿色建筑应开展设计工况低碳评估。高品质绿色建筑针对运行阶段碳排放进行控制，因此其降碳水平应以年为周期开展运行评估。
7.2.3 设计工况测评基准建筑边界参数应按《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55015-2021进行选取。
7.2.4 运行工况测评基准建筑边界人员密度、设备及照明功率密度宜按实际使用情况设定。
【条文说明】为避免因建筑运行过程中设计人员、设备密度等不同导致的边界差异，统一基准建筑与测评建筑计算工况，运行阶段测评基准建筑模拟边界应按实际运行参数进行输入。
7.2.5 [bookmark: _Hlk167466812]高品质绿色建筑运行低碳化测评应按以下流程开展：
1 申请方提供评估资料；
2 评估机构开展资料分析及现场核查，明确模拟边界；；
3 评估机构开展设计工况下建筑及基准建筑年碳排放量模拟分析模型并计算年碳排放量，计算设计工况建筑减碳率；
4 申请方收集并提供被评建筑各类能源年消耗量及运行参数；；
5 评估机构建立运行条件下基准建筑碳排放模拟计算模型并计算年碳排放量；
6 评估机构统计计算实际年碳排放量及运行工况建筑减碳率。
7.3 [bookmark: _Toc211070514]计算方法
7.3.1 建筑应以年为周期进行碳排放计算，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碳排放核算所需要的能源消耗数据应通过能耗监测系统获取；
2 可再生能源系统发电量应以监测数据为依据；
3 [bookmark: OLE_LINK20]与建筑碳排放相关的数据监测与采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的要求。
【条文说明】参与运行判定的高品质绿色建筑应对室内环境、建筑能耗、可再生能源进行检测与监测。健康、舒适的室内环境是建筑的基本前提，室内环境参数也是建筑碳排放水平的影响因素之一；现阶段难以直接监测碳排放，需根据建筑与区域内的能耗监测数据，结合各类能源碳排放因子，确定碳排放量；可再生能源应用会影响碳排放，因此也需要对可再生能源产能量进行监测。
7.3.2 建筑碳排放计算的电力二氧化碳平均排放因子选取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对建筑设计条件下降碳率进行测评时，基准建筑所采用的电力二氧化碳平均排放因子取值应为0.5568kgCO2/kWh，设计建筑所采用的电力二氧化碳平均排放因子取值应采用上一年度项目所在区域市级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或生态环境部发布的项目所在区域省级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2 当对建筑运行条件下降碳率进行测评时，电力二氧化碳平均排放因子应采用上一年度项目所在区域市级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或生态环境部发布的项目所在区域省级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条文说明】目前在计算外购电力产生的碳排放时，主要使用的相关电力二氧化碳平均排放因子包括省级电力平均电力二氧化碳平均排放因子、区域电网平均电力二氧化碳平均排放因子与全国电网电力二氧化碳平均排放因子。综合考虑本标准的执行周期、电网清洁化提升、全国/区域/省级电网电力二氧化碳平均排放因子更新频率与使用情景及建筑用能结构，以提升各地推广低碳、近零碳建筑与区域的积极性，鼓励建筑尽可能使用建筑降碳措施为目标，提出低碳、近零碳建筑与区域设计阶段电力二氧化碳平均排放因子取值的原则应符合“全国技术难度一致性、标准执行周期公平性、建筑低碳方案引导性”的原则。碳排放强度指标的制定应首先遵循气候区划，而建筑节能标准气候区划与电网划分存在差异，因而分别制定各省市的碳排放控制指标可以避免气候区和区域电网覆盖范围存在差异的问题。不同省市电力能源结构不同，电力碳排放因子也有所差异，若采用全国统一的碳排放因子作为建筑碳排放指标的计算依据，则会导致低碳建筑的推广产生技术与空间壁垒。因此，在建筑节能与降碳的紧密联系下，以建筑能耗为基础，分省市采用省级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计算建筑碳排放指标，可以在实现各地技术实施公平的前提下保证各地推广低碳建筑的积极性一致。：从时间维度来看， 随着电网清洁化水平不断提升，全国电网电力二氧化碳平均排放因子将持续下降。2017~2021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由26.4%增长至29.8%，包括核电在内的清洁能源发电由29%增长至34.9%。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中提出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力争达到50%。2022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提出到2025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39%左右。因此推算到2025、2030年全国电网电力二氧化碳平均排放因子将分别降至0.5 kg CO2/kWh 、0.4 kg CO2/kWh 左右。若单体建筑设计阶段采用逐年动态电力二氧化碳平均排放因子进行降碳率计算，建筑碳排放指标的实现将会存在时间不公平性。当建筑设计阶段结束，并正式投入运行后，电力二氧化碳平均排放因子的选取并不会影响建筑的降碳方案，也不会对建筑实际的碳排放水平产生影响。因此当建筑与区域处于运行阶段时，对过去一年碳排放进行核算应力求精准，能够反映出建筑实际的碳排放量，因此建筑与区域运行阶段碳排放计算应采用上一年度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省级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7.3.3 当建筑接入外部冷/热源时，在明确冷/热源形式的情况下，应采用冷/热源实际排放因子计算碳排放。
7.3.4 设计条件下被评建筑降碳率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7.3.4）
式中：

——建筑降碳率（%）；

——设计条件下基准建筑碳排放强度[kgCO2/(m2·a)]；

——设计建筑碳排放强度[kgCO2/(m2·a)]。
7.3.5 运行条件下被评建筑降碳率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7.3.5）

——建筑降碳率（%）；

——运行条件下基准建筑碳排放强度[kgCO2/(m2·a)]；

——建筑实际运行碳排放强度[kgCO2/(m2·a)]。
7.3.6 建筑碳排放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7.3.6）
式中：

——建筑实际运行碳排放强度[kgCO2/(m2·a)]；

——年供暖系统第i类能源消耗（kWh）；

——年供冷系统第i类能源消耗（kWh）；

——年照明系统第i类能源消耗（kWh）

——年生活热水系统第i类能源消耗（kWh）；

——年电梯系统第i类能源消耗（kWh）；

——年插座系统第i类能源消耗（kWh）；

——年炊事系统第i类能源消耗（kWh）；

——年场地内可再生能源发电量（kWh）；

——年场外等效可再生能源发电量（kWh）；

——第i类能源碳排放因子，主要能源排放因子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确定，电力二氧化碳平均排放因子按本标准第7.3.2条选取；

——建筑面积，m2。
【条文说明】建筑碳排放强度指标应包含建筑供暖、空调、通风、照明、生活热水、电梯、插座、炊事系统的各类能源消耗。当建筑由区域热源或区域冷源提供建筑所需冷热量，或建筑红线内包含集中供暖或制冷机房，除承担目标建筑供暖供冷需求外，还对建筑红线外建筑输出热/冷量时，目标建筑该部分的供暖/空调能耗可按下式计算： 

                              （1）

                              （2）
式中：

——建筑供暖系统第i类能源年消耗量（kWh/a）； 

——建筑由第i类能源提供的全年供热耗热量（kWh/a）； 

——集中热源系统全年能效比（kWh/a）； 

——建筑空调系统第i类能源年消耗量（kWh/a）； 

——建筑由第i类能源提供的全年空调耗冷量（kWh/a）; 

——集中冷源系统全年能效比（kW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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